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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赵维解读《南陵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

 问：请问《工作方案》的出台背景是什么？

 为深入推进我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确保完成2021年民生工程任务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以
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为基础的现代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》（皖政〔2017〕29号）、《2020 年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
用奖补资金实施方案》（皖农科〔2020〕183号）、《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皖财农〔202
0〕1204号）和《芜湖市2021年农作物秸秆产业化利用民生工程实施方案》（市农科教〔2021〕46号）、《2020 年芜湖
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实施细则》（市农科教〔2020〕167号）、《芜湖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管
理细则》（财农〔2021〕10号)等文件规定，参照《南陵县2020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政办秘〔2020〕30号），
结合我县实际，县农业农村局起草了《南陵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讨论稿），经征求意见和合法性、公
平竞争审查，报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，以县政府办公室文件下发执行。

 问：请问《工作方案》的起草过程是怎样的？

 《南陵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初稿）经2021年6 月5 日局长办公会研究后，于6月9至6月15日在易政网
发函征求了各镇、县各有关单位意见，经进一步修改后，形成了《南陵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讨论稿）
。6月 23日经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通过。按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决策有关规定，6月28日至7月2日将《南陵县2021年秸
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讨论稿）在县政府网站公示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（未收到反馈意见）。6月29日经县市场
监管局公平竞争审查通过。7月5日上报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。

 问：请问《工作方案》的目标任务是什么？

 建立健全以市场为导向、企业为主体、农民积极参与的秸秆综合利用机制，完善秸秆收储转运体系建设，大力推广
龙头企业带动的产业化利用模式，加快发展以秸秆资料利用为基础的现代环保产业，推动形成布局合理、产业链条完
整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，促进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增绿，确保2021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%以上
。

 2021年，我县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主要任务有以下三项：

 一是秸秆收储体系建设。2021年新建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2个，每个收储中心秸秆收储量（能力）应达1000吨（含1
000吨）以上。重点支持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秸秆收储中心（可将秸秆收储中心作为村集体资产，租赁给企
业使用），鼓励秸秆利用企业和作业服务组织建设秸秆收储中心，开展秸秆打捆作业和收储转运。

 二是秸秆产业化利用。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开展秸秆原料化、饲料化、
肥料化、能源化等产业化利用，对年利用秸秆量 500 吨（含
500吨）以上的经营主体给予政策支持，确保2021年全县秸秆产业化利用量达到4万吨。

 三是秸秆还田。继续加大秸秆还田的宣传引导，鼓励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、种植大户实行水稻收割、秸秆粉碎还田
一体化作业，大力推广秸秆快速腐熟还田技术，引导农户将秸秆就地堆腐还田、覆盖还田、免耕还田。

 问：请问《工作方案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 《南陵县2021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（讨论稿）共分四大部分：

 一是工作目标。2021年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1%以上。

 二是主要任务。建设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2个，秸秆产业化利用量达到4万吨，引导和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群众
大力实施秸秆还田。

 三是奖补政策。对新建标准化秸秆收储中心、秸秆打捆作业、秸秆产业化利用继续给予奖补，奖补标准按省市有关
文件规定执行（详见《方案》正文）。秸秆还田补助（10元/亩）取消。

 四是保障措施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强要素保障，加强资金监管，加强督查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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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：请问《工作方案》的下一步工作打算是什么？

 下一步主要工作是加强宣传引导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媒介，深入宣传秸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、补助政策和工作成
效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经营主体积极主动参与秸秆综合利用，努力营造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齐抓共管、人人参与
的良好社会氛围；对开展秸秆收储、打捆作业、产业化利用的经营主体和招商引资企业，要在政策、技术、金融等方
面给予大力支持；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的审核和监管，严禁弄虚作假冒领、套取资金；将秸秆综合利用已纳入2021年民
生工程任务和乡村振兴工作考核内容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完成年度考核目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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